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律师值班制度

第一条 为了拓展案源，树立品牌律师事务所形象，向公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体律师。

第三条 律师必须按照本规定在咨询处值班，为公众提供咨询服务。

第四条 律师值班应当严格按照《值班表》的安排进行，当值律师不得脱岗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值班时，应当自行调换。

第五条 律师值班时，应当按照规定填写《值班记录》，对咨询人、咨询内容、解答情况进行详细登记。

第六条 律师值班时，必须衣着整洁，佩带工作证，举止得体，认真如实解答问题。不得以招徕业务为目的，进行不符合实际的承诺和保证。

第七条 律师当日值班完毕后，应当将《值班记录》于下班前交前台文员保管，次日值班律师于上班前向前台文员领取。

第八条 本制度由执行合伙人会议发布并实施，由执行合伙人会议负责解释。

